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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及其几乎全部成员国所实施的并购管控法律均要求任

何超出特定营业额或市场份额的交易须在交割前获得批

准。这些法律规定还允许监管当局在交易引发竞争顾虑时

设置交易条件甚至阻却交易。即使是不存疑的交易，并购

管控程序仍可能对交易日程产生重大影响。

哪些交易可能需要申报？
下列交易可能成为欧盟及其成员国并购管控的标的：

•	50%或更多持股份额的收购；

•	资产收购

•	合营企业的创设  

在欧盟层面，仅有在市场上独立运营的合营企业（“全功能型”合营企业）须进行申报。因此排除了仅以母公司为供

应对象的生产型合营企业。而成员国层面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在对交易监控程度最高的德国，并购管控法律适用于

所有涉及法人实体的合营企业。

一些成员国（并非欧洲委员会）要求收购企业25%或更多股权时须进行申报。英国即如此，但申报是出于自愿；德国

和奥地利亦如此，但申报是强制性的。欧洲委员会目前正在考虑引入少数股权收购审查。

什么情况下须申报？
如果某项交易超过了某成员国或欧盟的申报门槛，将需要申报。相关门槛一般是基于交易各方的营业额。有些国家（

特别是英国和西班牙）采用市场份额标准。我们在下文中列出了向欧洲委员会提交申报的营业额标准。如果某项交易

达到了欧盟标准，则交易方无需单独向28个欧盟成员国中的任何一个申报，即使同样也超过了所在国的标准（“一

站式申报”原则）。不过，在欧盟之外可能存在申报义务，例如在土耳其，该国的申报门槛特别低。

如果某项交易并未达到欧盟门槛，则交易各方可能需要进行成员国层面的一个或多个申报。如果触发了三个以上（

含）的成员国申报，则交易各方可选择向欧洲委员会申报（一站式申报原则的进一步适用）。

欧盟

第一标准：

•	双方在全球范围的营业额合并超过50亿欧元；并且

•	至少两个交易方的欧盟营业额超过2.5亿欧元。

第二标准：

•	双方在全球范围的营业额合并超过25亿欧元；并且

•	在至少三个成员国内，双方的合并营业额在每个国家

均超过1亿欧元；并且

•	在上述三个成员国内，至少有两个交易方各自的营业

额在每个国家均超过2500万欧元；并且

•	至少有两个交易方各自的欧盟营业额均超过1亿欧元。

例外情况是，如果各交易方均有2/3以上的欧盟营业额发生在同一个成员国内，则无需进行欧盟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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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计算营业额？
为并购管控的评估目的，计算营业额将适用特定规则。

需要考虑的实体

如果交易涉及一个买方收购股份或资产，需要考虑的相关营业额包括以下：
	

对买方而言 对卖方而言

整个集团的营业额（而不仅仅是收购实体），包括所有

母公司、子公司及姊妹公司。如果是私募股权买方，则

包括受买方控制的投资组合中的全部公司。

仅指目标公司（而非卖方集团）的营业额。如果卖方或任何其

他第三方保留25%或更多的权益，在德国和奥地利将适用特定

的规则。

在合营企业的情况下，行使控制权的所有交易方的集团营业额均为相关数据。这意味着对于一个双方各持50%股权的

合营企业，各方的集团营业总额将纳入考虑中。

营业额的定义

就并购管控而言，营业额是指一个公司常规经营活动中因所有产品/服务的销售而获得的收入，减去返款、增值税及

其他与营业额直接相关的税款后所得。集团内部的销售不计入其中。

地理区域分摊

营业额按客户所处国家进行分摊。实践中这意味着，如果产品从德国的子公司交付至位于法国的客户，则视为法国的

营业额（即便它会出现在德国子公司的账目中）。

适用市场份额门槛时如何处理？
市场份额门槛适用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强制性申报）以及英国（自愿申报）。以英国为例，如果交易方的供应量占市场

份额的25%或更多，并且并购交易将提升该供应份额，则竞争和市场管理部门可进行审查。

在上述地区，评估是否达到申报门槛要求提供各个具体国家的市场份额数据。问题是，市场界定这一主观因素的存在，

可能造成诸多的不确定性，例如在西班牙，即便销售额有限的交易也存在这样的不确定性。

什么是等待期间？
欧洲委员会在初始阶段有25个工作日的时间完成其第一阶段审查。 在调查期间，将评估交易是否会明显妨碍有效竞

争。如果其认定存在竞争风险，例如双方的合并市场份额很高或者交易将会阻止竞争对手获得某种资源，则启动第二

阶段审查。欧盟层面的第二阶段审查至少持续90个工作日，在成员国层面也大致如此。

在结束第一阶段或第二阶段的审查时，欧委会可能会无条件地批准交易，或是在承诺剥离资产等补救措施的基础上批

准。或者在第二阶段结束时，欧委会可能不予批准或阻止交易的交割。

大多数成员国都实行两阶段审查，多数不存疑交易能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内获得批准。

对企业而言意味着怎样的付出？
准备并购申报所需的人力物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是否会引起竞争方面的实质性顾虑。不过，有些地区通常要求投

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某些主管机构（包括欧洲委员会）要求交易方搜集大量数据并遵循冗长的申报形式。其他地区

（如德国）所要求的信息则相对较少，并且无需固定的申报形式或申报形式较为简洁。

交易方无需向欧洲委员会支付申报费，但在有些欧盟成员国，该项费用是必须支付的。


